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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期終結存日期為最後一宗披露的相關事件的日期。  
 
9.   (i) 至 (viii) 項為聲明的建議格式，可按個別情況予以修訂。  
 
10.  在此「相同」指：  
 

  證券的面值相同，須繳或繳足的股款亦相同；  
  證券有權領取同一期間內按同一息率計算的股息╱利息，细㩤颧悟壎 鄶䁩恰 的股息╱利媳 溢 肥相同砷 塋䜶 同Ｃ鄆  
 

  證全 亦相桅貿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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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市發行人購回股份而須根據《主板上市規則》第10.06(4)(a)條 / 《GEM上市規則》第13.13(1) 條作出披露，則亦須填妥第二章節。

發行人持有購回報告或其他資料以表明本交易所為發行人的第一上市地

第二章節

1. 股份分類


